中共宁乡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1）市委网信办于2019年3月成立，为市委正科级工作机关，内设科室3个（综合科、网络宣传科、网络管理与执法科），下设二级机构1个（网络舆情中心）。行政编制6名，事业编制6名，现实有在职人员9名。

（2）决算单位构成。我办是独立核算的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
2.职能职责

（1）负责处理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常事务工作，组织实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责任制考核。

（2）协调推进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

（3）负责全市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统筹协调组织互联网宣传管理和舆论引导工作，维护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

（4）负责指导协调全市网络舆情信息工作。

（5）推动全市网络阵地建设，指导属地新闻网站建设，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6）推动属地网络社会工作和网络文化、网络宣传、网络志愿服务建设。

（7）贯彻落实互联网信息服务资本准入和信息网络行业安全审查的有关政策。

（8）指导全市党政部门、重点行业网络安全保障和信息化工作

（9）组织推动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建设，建立健全网信队伍。

3.重点工作计划

（1）进一步细化强化网络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加大专项巡察、督查考核力度，组织全市网络意识形态、网络安全、网络评论工作专题培训，提升专业能力。
（2）严格对标对表，精心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网上宣传。策划拍摄短视频《人民记忆 百年百城之宁乡奔小康》参与中央网信办举办的“人民记忆 百年百城”视频征集大赛。

（3）建设智能网评系统，引导核心网评员向深度网评发展。组织开展全市网评员培训，进行模拟对战，全面提升全市网评队伍专业发声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切实发挥特约网评员“激浊扬清”作用，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主动发声、专业引导，推出优质评论文章。围绕突发舆情、热点事件，有序组织网评员开展网上舆论引导，牢牢占据主导权。

（4）对全市传播正能量的网红、主播、行业大咖进行摸底，加强优质会员的吸纳。利用新媒体行业优势，组织会员开展形式多样的网宣活动，定期组织会员开展理论法规学习、专家专题授课、外出交流等活动，不断提升创新本领，擦亮宁乡新媒体协会品牌。

（5）完善技术平台，提高敏感性舆情监测能力，提升舆情发现力。每月开展风险排查，切实增强舆情风险防控实效。每季度开展舆情会商研判，有效管控舆源。进一步加强网络信息员队伍管理和业务培训，提高涉宁敏感信息发现能力。

（6）组织开展“清朗”专项行动、网络造谣传谣和网络恶意营销账号整治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惩处各类利用网络寻衅滋事人员、约谈训诫各类违规发布信息的平台负责人，切实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7）建设网络安全综合预警平台，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漏洞的发现力，及时督促各单位进行整改，形成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处置等闭环式工作流程。成立宁乡市网络安全协会，不断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对市内重点单位、重点平台开展网络安全日常巡查、检查，做好庆祝建党100周年等重大活动网络安全保障。组织开展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组织开展网络安全知识培训，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能。

（8）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全市网信干部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切实提高网信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组织开展全市网络意识形态专题培训班，切实提升网信干部队伍业务素养和能力水平。加强网信干部实践锻炼，增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打造一支“讲政治、懂网络、敢担当、善创新”的网信铁军。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1年部门支出总计350.2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0.13万元，主要包括人员经费116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14.13万元；项目支出220.15万元，主要用于舆论引导及监测平台建设、新媒体协会经费、基层网评员和舆情信息员经费开支。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350.2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0.13万元，项目支出220.15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021年部门基本支出130.1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6万元、日常公用经费14.13万元。日常公用经费中三公经费支出5.49万元，培训费25.5万元，会议费8.8万元。通过自查，基本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使用规范，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三公经费未超年初预算，资金管理和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二）项目支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对市市专项补助等。

2021年度，本单位收到各级项目资金220.15万元，其中本级项目资金合计220.15万元，本年已投入使用各级项目资金220.15万元。本年度项目支出主要有组织事务支出支出0.2万元，网信事务支出219.95万元。

通过自查，项目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使用规范，专款专用，无随意调整现象，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本单位2021年各项目组织过程合法合规，重大项目支出由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采购过程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湖南省政府采购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审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招投标采购，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支付。

四、资产管理情况

本单位年初固定资产16.52万元，年初累计折旧2.5万元，净值14.02万元，年末固定资产原值18.17万元，累计折旧5万元，净值13.17万元。本单位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资产管理情况较好。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整体来看，我办2021年项目预算控制较好，特别是一般性支出节约程度较高，项目资金收入220.15万元，支出220.15万元，全部为财政资金，资金到位率100%，实际使用率100%，2021年资金使用的效率性较高，下阶段我办将进一步完善单位各项制度，继续做好财政预决算、项目铺排、项目资金使用安排、项目成效跟踪等与绩效挂钩的各项流程，充分酝酿、严格把关，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无。

